附件1
信息核备一般需上传的材料

一、从业企业基本信息填报或变更基本信息提交的资料
1) 书面申请函(企业正式文件);

2) 承诺书;

3)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扫描件;

4) 承办人身份证扫描件,法定代表人授权书(承办人为法定代表人的不需提交此项);

5) 从业企业在“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”填报或变更的相关信息页面打印件;

6) 营业执照(副本)扫描件;

7) 组织机构代码证扫描件;

8) 其他信息核备所需的证明材料。

注：从业企业人员信息初次填报后自动生效并对外公开(不包括身份信息),无需核备;从业企业人员信息变更,需提交下列资料:

1) 信息变更当事人的身份证扫描件;

2) 其他相关信息核备所需的证明材料(如任免文件、劳动合同、五险一金、人员变更手续、注册资格或职称证书等)。
二、项目业主或从业企业录入项目信息需提交的资料

1)交通运输局组织实施项目需提供施工图批复文件和施工合同；

2)非交通运输局组织实施项目除需提供施工图批复文件和施工合同外，还需提供盟市交通运输局出具的说明此项目为公路项目的证明文件。

3）项目质量监督手续

4）项目中标通知书(需盖有项目法人公章);

5）项目合同协议书部分内容(主要包括中标合同价页、施工内容页、项目经理及总工名单页、合同工期页、合同双方盖章页等);

6）项目交工验收证书扫描件(在建业绩变更已建业绩)或者质监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(应包含工程名称、承建单位名称、项目类型、技术等级、合同段名称、合同段开工日期、合同段交工日期、起止点桩号、质量评定情况、主要工程量内容等信息);

7）其他信息核备所需的证明材料。

